附件1

自治区来宾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关于
2025年涉重金属监测产生危险废弃物处置服务项目的采购需求

根据我中心工作需要，拟就2025年涉重金属监测产生危险废弃物处置服务项目实施采购，具体要求如下：
一、项目名称
自治区来宾生态环境监测中心2025年涉重金属监测产生危险废弃物处置服务项目。
二、项目服务内容
（一）废液废物处理
1.废液废物处理时间：项目签订合同后开始处理，2025年12月15日前完成；
2.废液废物类型及内容详见下表。
	序号
	类型
	类别及代码
	预计处理量

	1
	实验室废液（无机类）
	HW49-900-047-49
	2950kg

	2
	实验室废液（含剧毒物质）
	HW49-900-047-49
	50kg

	3
	实验室固体废物、废弃包装物、活性炭等
	HW49-900-047-49
	350kg

	合计
	3350kg


备注：来宾市辖区内所有实验室废液需供应商负责运输，不再另外支付运输费。
（二）本项目实行总价包干，包含劳务装卸费、运输费及涉及本项目的所有费用。
三、其他要求
（一）废液废物由成交供应商在采购人指定地点进行上门收取处理，期间产生的费用已包含在本项目报价中，采购人不再承担其它任何费用。
（二）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故，成交供应商应有应急预案，及时处理，避免事故扩大。
（三）对于在废液废物搬运、运输、处理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人员工伤、意外伤害等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废液废物处理过程中由成交供应商协助填报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并按相关规定填写记录表格，交予采购人进行存档。
（五）合同签订前，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应对需转移的废液废物再次开展实地核实。
（六）双方人员及劳务到达现场，成交供应商需提供给采购人劳务人员的合格作业证明、收运车辆的合格运输备案证明及司机、押运人员证明、应急预案等相关纸质证明材料。     
（七）成交供应商对所需转移的废液废物进行分类包装，粘贴危险废物标识标签。对历史遗留的试剂进行清运时，先搬运里面的旧仪器出来，待工作结束后需把旧仪器进行归位。
（八）成交供应商需自行准备防护服、吨袋、收纳箱、收纳袋等转移处置服务所需物资。转移废弃物过程中不能泄漏、污染废弃物暂存间，转移结束后须将废弃物暂存间打扫干净。
（九）成交供应商到达采购人指定区域运输，不得影响采购人正常工作、生活等活动，成交供应商收运车辆及司机在采购人区域文明作业并遵守采购人的相关环境及安全管理规定。
（十）成交供应商应认真核实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按照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和危险货物运输相关规定运输危险废物，记录运输轨迹，防范危险废物丢失、包装破损、泄漏或者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将运输的危险废物运抵接受人地址，交付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上指定的接受人，并将运输情况及时告知移出人。
（十一）成交供应商未按照危废相关法律规定要求处置危废或未交付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上指定的接受人、私下自己处置的，供应商须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采购人无关，且采购人有权不予支付本次危废转移服务的费用。
四、付款方式
[bookmark: _GoBack]废液废物处理完成后，成交供应商须提供一套完整的相关处理凭证材料给采购人进行验收（含转移联单、现场称量照片、完整资质证明材料等），验收合格后，采购人通知成交供应商开具正规合法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并附上请款函，材料齐全后采购人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100%合同款给供应商。
五、合同签订
自发布结果公告之日起，成交供应商应与采购人于10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成交供应商逾期不签订合同的，视为成交供应商主动放弃成交结果，后果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


